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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6    证券简称： 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2022-35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终审。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一审被告）。 

3.涉案金额：公司向尹军乔等 70 名投资者赔偿损失 4,930.90 万

元，并承担一审和二审案件受理费用 83.60 万元。  

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本次二审判

决结果，本次判决属于 2022 年半年度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公

司将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预计将按照一审和二审判决的

差额在 2022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中转回已计提的部分预计负债，最终

影响金额以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风华高

科”）于近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0）

粤民终 3106-3175】，根据《民事判决书》显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对涉及尹军乔等 70 名投资者的诉讼索赔案件作出终审判决。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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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诉讼当事人 

上诉人：风华高科（一审被告） 

上诉人：陶亮（一审原告） 

被上诉人：尹军乔等 69名投资者（一审原告） 

（二）风华高科的上诉请求 

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尹军乔等投资者的全部诉讼请求；2.

诉讼费用由尹军乔等投资者承担。 

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不予准许风华高科的鉴定申请，程序严

重违法，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属于专业性较强领域纠纷，市场系

统风险是否存在、各投资者损失比例的确定等争议应通过专业鉴定机

构确定。2.一审判决认定风华高科发布立案调查公告的 2018 年 8 月

8日为揭露日错误。3.一审判决未查清基本事实，认定因果关系错误。

4.一审判决未认定本案受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等因素影响错误。5.

一审判决未予准许风华高科的鉴定申请，导致认定赔偿投资差额损

失、佣金损失、利息损失、印花税损失数额错误。6.部分投资者涉嫌

恶意投资、操纵证券市场，该部分投资者的损失与虚假陈述无关，不

应由风华高科承担。 

（三）陶亮的上诉请求 

1.改判风华高科向陶亮赔偿投资差额损失 494,501.95 元，印花

税损失 494.5 元。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风华高科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陶亮的投资差额损失错误，一审判决

没有详细载明损失如何计算，因陶亮持有普通账户、信用账户，两个

账户是独立的，可能一审法院把普通账户、信用账户的股票交易均纳

入计算买入均价，导致损失计算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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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关于尹军乔等 70 名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具体情况以及广东省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10 月 1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48）、《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50）。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公司向尹军乔等 70 人赔偿投资差额损失等 77,934,391.98 元，并负

担一审案件受理费 662,598.08 元。公司对于一审判决不服并在法律

规定期限内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三、判决情况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出具《民事判决书》

【（2020）粤民终 3106-3175】，风华高科主张应当扣除系统风险影响

损失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风华高科其余上诉请求以及陶

亮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三十

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

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1.撤销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 01 民初 913-919、

992、1026、1034、1035、1055、1056、1058-1064、1098、1099、1115、

1249-1254、1289-1291、1317、1318、1332-1334、1357-1383、1428-1433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2.变更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 01 民初 913-919、

992、1026、1034、1035、1055、1056、1058-1064、1098、1099、1115、

1249-1254、1289-1291、1317、1318、1332-1334、1357-1383、1428-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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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风华高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向尹军乔等 70名投资者赔偿损失 49,309,002.49 元； 

3.驳回尹军乔等 70 名投资者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695,724.6 元，由尹军乔等投资者负担

277,716.31 元，风华高科负担 418,008.29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695,724.6 元（风华高科预交 662,571.08 元、陶亮预交 431.51 元），

由尹军乔等投资者负担277,716.31元，风华高科负担418,008.29元，

本院退回风华高科 277,716.31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投资者诉讼案件整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涉及投资者诉讼案件共计立案受理 376 

起，一审判决 327 起，一审支持赔偿的 325 起，其余的已撤回起诉。

在一审判决中，判令公司赔偿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印花税、利息合

计 238,029,881.44 元，并负担案件受理费合计 2,244,377.18 元，两

项合计金额为 240,274,258.62 元。 

公司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服，均已依法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其中：尹军乔等 70 名投资者诉讼案件已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二审判决,公司需赔偿尹军乔等 70 名投资者的投资差额损失等（不

含 案 件 受 理 费 ） 由 一 审 判 决 的 77,934,391.98 元 变 更 为

49,309,002.49 元，减少 28,625,389.49 元。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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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本

次二审判决结果，本次判决属于 2022 年半年度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

事项，公司将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预计将按照一审和二

审判决的差额在 2022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中转回已计提的部分预计负

债，最终影响金额以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六、备查文件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月 18 日 
 


